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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上海市生产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报审稿）》修改意见

采纳情况表

序号 单位 修改意见 修改理由 采纳情况

１

市发展改革委

2.2 市级应对牵头单位中，“（6）陆上长输管道安

全事故：市发展改革委（石油天然气）”建议修改为:

“（6）陆上长输管道安全事故：市发展改革委和市

应急局（石油天然气）”。

从职责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

护法》《上海市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能源主管部

门责油气长输管道保护工作，市发展改革委作为本市油

气长输管道保护主管部门，职责是依法主管市管道保护

工作，协调处理市管道保护的重大问题，指导、监督有

关单位履行管道保护义务。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应急管理部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应急管理部门负责油

气长输管道安全监管职责。

从工作目的任务看，管道保护侧重于防止外力对管道的

破坏，主要是通过划定一定的保护距离，对保护距离范

围内的人为活动做出禁止或限制，以达到保护管道的目

的。管道安全监管侧重于管道设施 Z 自身安全及生产过

程安全管理。

建议部分采纳。经询局

内专业处室，陆上长输

管道安全监管职责根

据管道内运输内容来

界定，市发展改革委负

责陆上长输管道（石油

天然气）安全监管，市

应急局负责陆上长输

管道（危险化学品）安

全监管。2

附件 2 相关单位及职责中：“2.市发展改革委：负责

石油天然气管道的应急管理工作”职责建议修改为: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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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华东能源监管局

附件 2 相关单位及职责中：“26.华东能源监管局：

负责电力应急管理工作；监督指导电力企业生产安全

事故的应急处置；协调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的应急处

置工作”职责建议修改为:“26.华东能源监管局：按

照国家能源局的授权，监督管理电力企业的电力应急

管理工作；指导电力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

组织、指挥、协调本市电力行业开展大面积停电事件

应急工作”。

1.《电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令第 21 号）第三条“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依

照本办法，对电力企业的电力应急方面实施监督管理”。

2.《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 8 号

文件精神 进一步加强电力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通知》，

“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指导电力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3.《上海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沪经信运〔2023〕

86 号）中关于华东能源监管局的职责要求。

建议采纳

4

市交通委

2.2 市级应对牵头单位中，“（7）建筑安全事故：

市交通委（公路和水运工程）”建议修改为：“（7）

建筑安全事故：市交通委（交通建设工程）”。

建议采纳

5

附件 2 相关单位及职责中：“11.市交通委”的职责

中建议删除“承担本市交通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

任”的表述；“内河救助打捞”建议修改为：“内河

水上搜救”。

建议采纳

6 市民政局
6.3 装备物资保障中建议新增“支持民间专业应急救

援队伍和慈善组织储备应急救援装备物资”。
建议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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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6 经费保障中建议新增“市应急局根据需要，会同

民政等有关部门开展事故救济社会捐赠工作。市民政

局动员引导社会组织依法开展相关募捐活动，并依法

进行监督管理”。

建议不采纳，理由：1.

事故救济社会捐赠更

多适用于因自然灾害

等引发的大规模受灾

情况，安全生产事故救

济一般由事发生产经

营单位及属地政府承

担。

2.条款6.6为安全事故

应对处置的经费保障，

增加社会捐赠相关内

容不合适。

8

附件 2 相关单位及职责中：“7.市民政局：组织对生

产安全事故造成伤亡的困难人员实施生活救助等措

施”职责建议修改为：“根据需要对生产安全事故造

成伤亡的困难人员进行慈善帮扶，指导属地街镇对符

合条件的困难人员实施生活救助等措施”。

建议采纳

9

市水务局

2.2 市级应对牵头单位中，“（7）建筑安全事故：

市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议修改为：“（7）建筑

安全事故：市水务局（水务工程）”。

建议采纳

10

附件 2 相关单位及职责中：“13.市水务局：负责事

故现场水体应急监测、污水处理、排放等工作”职责

建议修改为：“组织协调事故现场防汛排水”。

建议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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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市商务委

附件 2 相关单位及职责中：“4.市商务委：指导协调、

监督管理商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建议修改为：

“在职责范围内配合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指导协调商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

的意见》（中发〔2016〕32 号)文件第 5条指出“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安全生产法规标准和政策规划

制定修订、执法监督、事故调查处理、应急救援管理、

统计分析、宣传教育培训等综合性工作，承担职责范围

内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监管执法职责。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履行相关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监管职责，强化监管执法，

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其他行业领域主管部门负有安

全生产管理责任，要将安全生产工作作为行业领域管理

的重要内容，从行业规划、产业政策、法规标准、行政

许可等方面加强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指导督促企事业单

位加强安全管理。”

2.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三定方案”以及《上海市安全

生产条例释义》中均明确了应急管理部门对“工贸”行

业的监督管理职责。《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修订冶金

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

准（试行)的通知》（应急厅〔2019〕17 号)中也明确

了工贸行业范围包括“治金、有色、建材、轻工、纺织、

机械、烟草、商贸”等八大行业，其中包含的“商贸行

业”由应急管理部门监督管理。

3.《市安委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四类清单》（沪安委会

〔2021〕10 号)明确，市商务委是“其他行业领域主管

部门”而不是“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

门”，主要职责是从行业规划、产业政策、法规标准、

行政许可等方面加强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建议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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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市住建委

2.2 市级应对牵头单位中，“（7）建筑安全事故：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房屋和市政工程）”建议修

改为：“（7）建筑安全事故：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

委（房屋建筑和市政非交通工程）”。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的三定职责。 建议采纳

13

附件 2 相关单位及职责中：“10.市住房城乡建设管

理委：负责建筑、燃气等行业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

作；组织协调建筑、燃气等行业...”职责建议修改

为：“10.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负责房屋建筑和

市政非交通工程、燃气等行业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

作；组织协调房屋建筑和市政非交通工程、燃气等行

业...”。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的三定职责。 建议采纳

14

市消防总队

2组织指挥体系中建议增加“先期处置的指挥机构”。

在 4.2 应急响应中，Ⅳ级、Ⅲ级响应未设置安全生产应

急救援指挥部，建议在此层级中增加指挥机构，明确指

挥权限和范围。

建议不采纳，3先期处

置中，即时 3.1 处置、

3.2 联动处置、3.3 属

地处置章节已明确牵

头处置的指挥机构。

15

附件 2 相关单位及职责中：“22.市消防救援总队：

负责消防安全的应急管理；依照国家规定承担重大灾

害事故和其他抢救人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任务”职责

建议修改为：“按照国家规定承担重大灾害事故和其

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

根据《消防法》第三十七条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

职消防队按照国家规定承担重大灾害事故和其他以抢

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

建议采纳

16
附件中相关单位及职责中，建议优先根据预案处置的

紧密程度排序相关单位序列。

建议不采纳，因不同安

全生产事故牵头应对

单位不同，无法确定不

同事故场景下处置的

紧密程度，故单位排序

参照机构改革方案机

构序列表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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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市经济信息化委
2.2 市级应对牵头单位中，“（7）建筑安全事故”

中建议删除“市经济信息化委（电力工程）”。

按照《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设立上海市安全生产

委员会电力安全委员会的通知》（沪安委会〔2023〕6

号）,我委职责为：负责本市电力运行安全，电力设施

保护、大面积停电应急预案、重要电力用户安全供用电

管理等工作，督促指导电力企业加强电力运行和应急管

理，防范电网重特大事故和大面积停电事件，不负责电

力工程建设施工安全管理。

建议采纳。根据三定职

责，经商华东能源监管

局，修改为华东能源监

管局（电力工程）。

18

市农业农村委

4.1.2“本市将一次造成 1 人以上死亡……由市级应

对牵头单位按规定向市委、市政府报告。”建议修改

为“4.1.2 本市将一次造成 1 人以上死亡……由市级

应对牵头单位按《上海市实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的若干规定》报告”。

建议不采纳，“按规定”

报告包括《上海市实施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若

干规定》，还需考虑市

委、市政府关于重大突

发事件紧急信息报送

的相关规定。

19
4.5 信息发布“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建议修改为“发

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后”。

建议不采纳，需要充分

考虑敏感时段、敏感地

点发生一般生产安全

事故或易引发舆情的

一般生产安全事故信

息发布的处置需要。

20

附件 2 相关单位及职责中：“12.市农业农村委：负

责……农业机械化等农业各产业的监督管理”职责建

议修改为：“负责……农业机械化等农业各行业的监

督管理”。

建议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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